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會
心
蟑
磁
省
經
濟
盡
活
佛
疇
翻
慶
龍
探
討

玉
立

用
一
是
芬

(
四
日
苦
受

金
、
前
言

依
據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台
閩
地
區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活
需
求
調
查
報

告
，
資
料
顯
示
，
身
障
者
認
為
政
府
應
優
先
辦
理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以
經
濟
安

全
有
關
「
生
活
補
助
」
的
項
目
為
最
重
要
。
換
言
之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所
得
保

障
體
系
的
建
構
，
就
施
政
的
優
先
性
而
言
不
但
重
要
，
且
在
資
源
有
限
的
情

況
下
，
預
算
應
予
以
增
加
。
本
文
將
從
理
論
層
面
的
探
討
，
以
及
現
況
的
檢

視
，
說
明
政
府
有
關
經
濟
生
活
保
障
的
各
項
「
補
助
」
政
策
適
當
基
礎
。

關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基
本
保
護
體
系
，
廣
義
而
是
一
口
，
大
體
可
分
為
付
醫

療
保
健
保
護
措
施
;
叫
所
得
保
障
措
施
﹒
'
的
同
就
業
安
全
保
護
措
施.. 

關
教
育

保
障
措
施
;
及
因
其
他
(
包
括
稅
賦
、
交
通
、
住
宅
、
資
訊
等
)
相
關
保
護

措
施
。
而
世
界
各
國
對
於
身
心
障
礙
保
護
體
系
，
大
體
上
依
據
其
功
能
分
工
，

界
定
各
相
關
措
施
的
任
務
角
色
。
申
言
之
，
在
社
會
保
險
體
制
中
，
是
由
健

康
保
險
承
擔
成
殘
前
的
傷
病
醫
療
費
用
、
復
健
費
用
、
部
分
長
期
照
護
費
用

(
德
、
日
、
荷
等
少
數
先
進
國
家
獨
立
開
辦
長
期
照
護
保
險
，
提
供
長
期
照

護
費
用
)
;
少
數
國
家
(
如
德
、
日
)
由
失
業
保
險
承
擔
職
訓
及
就
業
輔
導
費
­

用
;
由
年
金
保
險
承
擔
基
本
的
生
活
保
障
。
此
外
，
則
在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中
，

o
j

由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對
弱
勢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提
供
必
要
的
日
常
生
活
保
護
、
也

機
構
收
容
養
護
與
輔
導
;
由
職
訓
就
業
服
務
機
構
訓
練
其
就
業
能
力
及
提
供
一

就
業
機
會
﹒
，
由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提
供
見
童
早
療
服
務
﹒
，
由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收

容
供
養
，
提
供
居
家
照
顧
;
以
及
精
神
醫
療
機
構
、
智
障
福
利
機
構
、
特
殊

教
育
機
構
等
提
供
各
種
相
關
的
福
利
措
施
。

台
灣
對
身
心
障
礙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的
措
施
，
最
早
是
採
社
會
救
助
的
方
討

式
，
也
就
是
只
對
低
收
入
戶
身
心
障
礙
者
提
供
生
活
教
養
訣
助
。
其
中
，
包
氏

括
院
內
救
助
|
身
心
障
礙
教
養
機
構
免
費
照
顧
與
扶
養
;
及
院
外
救
助
|
低
此

收
入
戶
按
月
核
發
家
庭
生
活
補
助
費
，
或
急
難
意
外
事
故
時
發
給
之
急
難
救
什

助
金
，
為
事
後
救
濟
措
施
。
其
後
，
為
保
障
軍
公
教
、
勞
工
及
農
民
於
工
作
年

期
間
發
生
傷
病
，
致
喪
失
全
部
或
局
部
工
作
能
力
至
三
疋
特
定
程
度
，
所
提
肛



供
一
次
的
障
礙
給
付
，
以
保
障
致
殘
者
的
生
活
，
為
事
前
預
防
措
施
。

目
前
國
內
有
關
經
濟
保
障
相
關
研
究
，
多
數
以
老
人
為
對
象
。
檢
視
國

內
對
此
議
題
進
行
研
究
探
析
者
，
除
王
國
羽
(
一
九
九
六
)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
殘
障
者
經
濟
生
活
保
障
的
選
擇
與
給
付
方
式
之
研
究
外
，
其
餘
甚
少
有
專
對

身
心
障
礙
者
經
濟
保
障
之
專
論
。
而
且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相
對
於
其
他
弱
勢
團

體
而
昔
日
，
可
謂
經
濟
需
求
最
高
、
經
濟
扶
助
期
間
最
長
、
同
時
需
求
個
別
差

異
性
最
大
者
。
叉
現
行
相
關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經
濟
保
障
措
施
，
計
有
家
庭
生

活
補
助
、
生
活
津
貼
、
保
險
費
減
免
等
，
種
類
繁
多
。
同
時
認
定
標
準
、
補

助
方
式
與
補
助
期
間
不
了
且
保
障
範
圓
寬
嚴
不
一
，
產
生
部
分
項
目
重
疊
，

叉
部
分
項
目
缺
漏
等
不
合
理
現
象
。
就
總
體
保
障
層
面
而
言
，
亦
缺
乏
有
系

統
性
完
整
規
劃
。

武
、

保
險
、
杖
助
與
沖
叫
翔
之
整
合

我
們
知
道
，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係
以
老
年
年
金
、
身
心
障
礙
年
金
及
遺
屬

年
金
，
為
三
大
主
要
給
付
項
目
。
其
中
，
身
心
障
礙
年
金
係
指
被
保
險
人
遭

遇
永
久
，
全
部
或
局
部
無
法
從
事
有
酬
活
動
至
一
特
定
限
度
，
所
提
供
的
定

期
性
保
險
給
付
而
言
。
被
保
險
人
發
生
殘
廢
事
故
時
，
勢
必
己
喪
失
工
作
能

力
。
而
這
種
工
作
能
力
的
喪
失
，
有
些
成
為
永
久
性
或
因
傷
病
接
受
醫
療
給

付
期
滿
後
仍
繼
續
存
在
，
而
尚
未
痊
癒
者
。
顯
然
，
身
心
障
礙
並
非
直
接
發

生
的
事
故
，
故
可
視
為
一
種
疾
病
或
傷
害
的
延
長
;
或
是
早
期
老
年
，
因
嚴

重
殘
廢
必
將
導
致
完
全
喪
失
工
作
能
力
而
無
法
再
從
事
工
作
，
必
需
提
早
退
推

出
勞
動
市
場
。
因
此
，
障
礙
顯
然
與
傷
病
或
老
年
真
有
密
切
關
係
(
柯
木
興
，
和

二
O
O
0
)
。
展

季

由
於
身
心
障
礙
年
金
係
為
長
期
給
付
，
且
以
符
合
法
律
所
定
身
心
障
礙
刊

給
付
條
件
，
及
符
合
最
低
資
格
期
間
等
規
定
。
因
此
，
並
非
所
有
身
心
障
礙
胏

者
，
均
具
有
請
領
身
心
障
礙
年
金
資
格
。
而
真
有
資
格
與
否
，
其
將
影
響
給
十

付
之
有
無
。
具
有
資
格
與
未
真
有
資
格
者
，
兩
者
之
間
所
獲
得
保
障
，
相
差
期

甚
大
;
特
別
是
身
心
障
礙
之
發
生
，
有
相
當
高
的
比
例
是
發
生
於
未
成
年
之

階
段
(
殘
盟
，
一
九
九
九
)
。
由
於
符
合
身
心
障
礙
年
金
給
付
標
準
條
件
，
而

能
享
領
年
金
給
付
者
，
相
當
有
限
。
因
此
，
對
間
是
身
心
障
礙
者
而
且
一
一
口
，
只
一

因
發
生
時
間
先
後
不
一
，
所
導
致
及
享
領
的
照
顧
層
面
廣
窄
不
一
，
著
實
值

9
OL 

得
探
討
。
叉
如
欲
解
決
身
心
障
礙
年
金
因
制
度
使
然
，
所
造
成
之
差
異
保
障
;
l

以
及
對
所
有
身
心
障
礙
者
如
給
予
齊
一
保
障
(
例
如
發
放
津
貼
)
，
是
否
會
影
一

響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之
基
本
建
制
精
神
?
換
言
之
，
與
社
會
保
險
需
符
合

一
定
給
付
條
件
是
否
有
違
?
均
值
未
來
一
併
研
究
考
量
。

就
一
般
學
術
界
對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分
類
言
，
社
會
安
全
的
內
容
通
常

劃
分
為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社
會
津
貼
及
福
利
服
務
等
四
分
法
。
其
中
叭
叭

就
經
濟
保
障
而
且
一
一
口
，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及
社
會
津
貼
三
者
為
其
三
大
要
民

素
，
成
為
各
國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中
的
重
要
措
施
。
雖
然
社
會
保
險
與
社
岫

會
救
助
與
社
會
津
貼
三
者
間
各
有
其
特
殊
的
差
異
性
，
但
亦
有
其
互
補
性
。
→

就
彼
此
的
基
本
特
性
言
，
所
謂
社
會
保
險
本
質
是
一
種
危
險
分
攤
(
己
的
計
年

去
的
之
言
之
呂
)
的
制
度
，
而
社
會
救
助
是
一
種
所
得
移
轉
(
戶
口
口
。
言
肛



[
門
戶
口
的
問
。
己
的
制
度
。
社
會
津
貼
屬
於
一
種
社
會
紅
利
(
的

o
n
Z
E

三

E
S

己

性
質
，
以
提
供
給
特
定
類
別
的
居
民
或
國
民
之
一
種
普
及
性
津
貼
。

其
中
，
社
會
保
險
在
適
用
範
圍
上
，
係
以
生
產
人
口
的
職
業
取
向
或
者

係
以
全
民
為
主
要
對
象
;
在
財
源
籌
措
上
以
勞
雇
雙
方
，
繳
納
保
險
費
為
主

要
課
收
方
式
;
在
給
付
資
格
上
不
必
經
資
產
調
查

(
2
2丘
吉
叩
門
)
的
手
續
;

其
功
能
在
於
「
防
貧
」
。
社
會
救
助
在
適
用
範
圍
上
，
係
以
老
弱
殘
障
等
的
特

定
人
口
為
實
施
對
象
;
在
財
源
籌
措
上
以
政
府
稅
收
為
徵
收
方
式
﹒
，
在
給
付

資
格
尚
須
經
資
產
調
查
的
手
續
;
其
功
能
在
於
「
濟
貧
」

0

至
於
社
會
津
貼
在

適
用
範
圍
上
，
係
以
提
供
特
定
類
別
的
居
民
或
國
民
為
對
象
(
處
理
結
構
性

差
異
).. 

在
財
源
籌
措
上
以
政
府
稅
收
為
課
收
方
式
;
在
給
付
資
格
上
不
必
經

資
產
調
查

(
2
3
5
5
2
)
，
不
分
貧
富
，
一
律
均
等
適
用
;
其
功
能
在
於
加

強
「
社
會
連
帶
」

(
m
o
n
-
己
的
。
土
已
開
門
戶
戶
可
)
(
孫
健
忠
，
一
九
九
七
)
。

就
制
度
設
計
理
念
而
言
，
社
會
保
險
的
給
付
是
以
「
個
人
」
為
單
位
，

社
會
津
貼
的
給
付
亦
是
以
「
個
人
」
為
單
位
，
但
社
會
救
助
的
給
付
是
以
「
家

戶
」
為
單
位
。
基
本
上
，
社
會
救
助
資
格
取
得
，
係
基
於
「
整
個
家
戶
或
家

庭
」
的
總
體
生
活
資
源
不
足
而
定
。
換
言
之
，
領
有
社
會
保
險
給
付
之
後
，

並
不
必
然
保
證
就
能
維
持
其
個
人
之
「
基
本
經
濟
生
活
于
其
仍
可
能
因
家
庭

的
其
他
依
賴
人
口
而
落
入
貧
窮
。
惟
，
有
關
社
會
保
險
之
保
險
給
付
，
是
否

應
納
入
社
會
救
助
資
產
調
查
中
「
家
庭
資
產
」
的
一
部
分
?
社
會
津
貼
之
給

付
是
否
亦
納
入
社
會
救
助
資
產
調
查
中
「
家
庭
資
產
」
的
一
部
分
?
以
及
領

受
社
會
保
險
之
保
險
給
付
或
社
會
津
貼
之
給
付
後
，
依
然
貧
困
的
身
心
障
礙

者
應
怎
麼
辦
?
已
領
受
社
會
津
貼
之
給
付
可
否
再
重
複
領
取
社
會
救
助
之
給

付
?
這
些
問
題
皆
是
我
們
在
探
討
規
劃
身
心
障
礙
經
濟
保
障
制
度
時
必
須
重
排

棍
，
妥
為
設
計
的
相
關
內
涵
。
去

33 

由
於
社
會
保
險
與
社
會
救
助
背
後
所
隱
含
之
理
念
與
意
識
型
態
，
以
及
報

所
相
對
之
權
利
與
義
務
等
均
不
相
同
，
如
依
其
性
質
加
以
分
類
，
則
可
區
分
刊

為
二
大
類
。
第
一
為
繳
費
制
給
付
|
社
會
保
險
屬
之
，
第
二
類
為
非
繳
費
制
服

給
付
l

社
會
救
助
及
社
會
津
貼
屬
之
。
繳
費
制
給
付
重
視
權
利
義
務
對
等
原
寸

則
，
資
格
來
自
賺
得

(
2
旦
旦
)
;
非
繳
費
制
給
付
不
重
視
權
利
義
務
對
等
原
期

則
，
資
格
來
自
身
份

(
m
E門
口
的
)
或
身
體
狀
態
。
因
此
，
就
台
灣
身
心
障
礙

經
濟
保
障
制
度
而
言
，
究
竟
應
採
三
元
並
立
，
或
雙
元
並
立
(
配
合
或
整
合
)
，

值
得
我
們
研
究
。
觀
察
世
界
各
國
對
身
心
障
礙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體
系
之
規
一

劃
，
多
係
在
其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配
合
國
家
整
體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社
會
環
境
、
。

可
A
V

文
化
意
識
及
身
心
障
礙
者
特
殊
需
求
等
主
客
觀
條
件
研
擬
完
成
。
完
整
性
的

1

身
心
障
礙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，
尤
其
是
保
險
、
救
助
及
津
貼
之
間
各
項
措
施
是
一

否
需
要
簡
併
合
一
;
他
國
發
展
經
驗
雖
可
供
參
考
，
但
最
重
要
的
仍
須
以
本

國
的
國
情
為
基
礎
。
其
中
，
必
須
注
意
特
有
的
本
土
文
化
背
景
，
民
眾
(
身

心
障
礙
者
)
的
需
求
性
，
社
會
發
展
成
熟
度
，
以
及
國
家
財
政
負
擔
能
力
等

bI 

各
項
因
素
而
定
。
華

民國九十年間
月

參
、

檢
泊
化
身
心
時
從
者
之
搖
頭
、
政
府

財
務
補
助



社叫出ι叫即可朴軍機 Jh+心，問叫
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各
項
政
府
補
助

hT峙，出國 JI+1崎川R

遊樂設施門票一補助

交通費補助

學校無障礙設施補助

學雜費補助

免費職業訓練

兒童早療補助

身心障礙者自付健係費補助

居家護理給付

房租補助

購屋貸款利息補助

輔兵補助

居家服務補助

機構收容教發費用補助

低收入戶健係費及部分負擔補助

汽車牌照稅減免

綜合所得稅申報特別扣除頡

身心障礙者津貼

創業貸款
身心障礙考生活補助

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

低收入戶生活補助

團
一
: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障
經
濟
生
活
之
各
項
補
助



首
先
，
本
文
將
政
府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經
濟
生
活
之
各
項
補
助
，
依
其
性

質
劃
分
為
三
大
類
.. 

現
金
給
付
、
實
物
給
付
，
以
及
稅
式
支
出
，
如
圖
一
所

示
。
其
中
，
現
金
給
付
與
實
物
給
付
的
差
異
性
，
不
在
於
僅
僅
區
分
「
貨
幣
」

與
「
物
品
」
的
分
辨
而
己
，
關
鍵
在
於
其
用
途
別
的
差
異
性
。
換
言
之
，
現

金
給
付
之
用
途
沒
有
任
何
限
制
，
對
受
益
者
而
言
其
效
用
較
高
;
對
政
府
而

言
往
往
無
法
指
定
其
用
途
。
實
物
給
付
雖
然
有
時
以
貨
幣
型
式
出
現
，
惟
用

途
別
受
到
限
制
。
例
如
，
全
民
健
保
保
費
補
助
、
購
屋
貸
款
利
息
補
助
、
學

雜
費
補
助
等
均
屬
之
。
最
後
就
政
府
各
項
補
助
之
功
能
內
涵
，
本
文
劃
分
為

生
存
權
保
障
、
工
作
權
保
障
、
生
活
品
質
保
障
、
健
康
權
保
障
、
住
宅
權
保

障
、
以
及
教
育
權
保
障
等
六
大
類
。
如
此
劃
分
，
較
能
凸
顯
問
題
的
本
質
，

以
及
各
項
補
助
之
合
理
性
，
有
助
於
是
否
適
宜
簡
併
合
一
可
行
性
考
量
。

、
建
立
符
合
身
心
障
礙
者
需
求
多
元
化
之

補
助
體
系

失
能
老
人
及
身
心
障
礙
者
為
社
會
中
弱
勢
的
一
群
，
需
要
有
長
期
照
顧

的
多
元
化
服
務
提
供
，
及
基
本
生
活
保
障
的
經
濟
安
全
措
施
。
就
殘
障
福
利

聯
盟
所
熟
悉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而
言
，
其
特
性
有
致
殘
年
齡
多
發
生
在
二
十
歲

以
前
、
平
均
餘
命
較
一
般
人
短
、
經
濟
生
活
較
一
般
人
窘
困
等
情
況
。
因
此

障
礙
者
依
其
障
礙
情
況
發
生
的
不
同
(
障
礙
類
別
有
十
六
種
之
多
)
，
會
較
一

般
人
多
出
醫
療
、
教
育
、
復
健
、
照
顧
及
輔
具
製
作
等
費
用
之
支
出
。
因
為
，

平
均
餘
命
較
一
般
人
短
，
障
礙
者
的
早
衰
情
形
也
影
響
其
工
作
壽
命
較
一
般

人
短
，
進
而
也
影
響
其
經
濟
情
況
。
所
以
，
障
礙
者
往
往
較
一
般
人
，
更
敏
斟

感
到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的
需
要
性
。
例
如
，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八
十
九
年
身
心
障
發

礙
者
需
求
調
查
，
受
訪
者
反
應
意
見
的
前
三
項
，
有
兩
項
與
經
濟
安
全
有
關
報

(
即
提
高
生
活
津
貼
補
助
(
十
二
%
)
，
和
放
寬
生
活
補
助
申
請
條
件
(
五
刊

%
)
。
若
試
圖
將
政
府
各
項
補
助
加
以
簡
併
合
一
，
並
不
很
悔
當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婦

顯
然
多
元
化
的
保
障
體
系
優
於
單
一
的
保
障
體
系
。
十

七

其
次
，
有
關
生
存
權
保
障
的
各
項
現
金
給
付
，
考
量
之
背
景
因
素
並
不
期

相
同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救
助
將
基
本
工
資
，
作
為
各
項
給
付
加
總
上
限
之
規
範

並
不
合
理
。
換
言
之
，
不
同
給
付
均
有
其
特
殊
之
考
量
，
亦
即
「
所
得
」
面

因
素
考
量
一
般
低
收
入
戶
之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;
其
次
則
考
量
「
年
齡
」
因
素
­

所
增
加
之
生
活
費
用
;
以
及
考
量
身
心
發
生
「
障
礙
」
情
況
下
額
外
之
費
用
。
?

就
此
而
昔
日
，
生
存
權
保
障
之
現
金
給
付
不
應
有
上
限
之
硬
性
規
定
。
惟
，
各

M
M

項
現
金
給
付
之
合
理
水
準
究
竟
為
何
?
例
如
，
年
齡
是
否
會
影
響
生
活
費
用
一

等
因
素
，
將
來
可
進
一
步
深
入
探
討
。

誠
如
前
述
，
以
基
本
工
資
做
為
社
會
救
助
各
項
政
府
補
助
請
領
之
上

限
，
並
非
十
分
恰
當
。
因
為
基
本
工
資
的
訂
定
，
與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之
間
，

並
無
特
殊
關
聯
存
在
。
換
言
之
，
基
本
工
資
之
訂
定
，
乃
為
邊
際
勞
工
之
勞
科

動
邊
際
生
產
力
之
市
場
化
價
格
(
生
產
面
)
，
與
生
活
費
之
間
(
需
求
面
)
無
氏

一
定
之
因
果
關
係
。
同
時
，
我
國
基
本
工
資
之
訂
定
受
到
政
策
面
(
或
政
治
組

面
)
因
素
影
響
，
往
往
數
年
不
調
整
，
無
法
反
映
物
價
水
準
之
變
動
。
因
此
，
→

從
需
求
面
探
討
特
殊
族
群
(
例
如
身
心
障
礙
者
)
之
最
低
生
活
費
，
其
實
際
年

需
求
水
準
有
可
能
超
過
基
本
工
資
。
雖
然
，
就
一
般
性
基
本
的
生
活
需
求
而
肛



言
，
基
本
工
資
做
為
「
各
項
」
政
府
生
活
補
助
請
領
之
上
限
，
不
但
符
合
工

作
倫
理
要
求
，
亦
與
貧
窮
線
設
定
的
理
念
相
符
。
惟
就
年
老
且
收
入
低
之
身

心
障
礙
者
而
言
(
所
謂
的
老
殘
特
殊
狀
況
)
，
則
值
得
我
們
重
新
思
考
，
其
基

本
生
活
需
求
與
基
本
工
資
之
間
的
合
理
關
係
。

二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稅
式
支
出
之
檢
討

一
般
民
眾
可
能
會
認
為
我
國
的
租
稅
制
度
，
是
一
種
政
府
取
得
收
入
的

主
要
資
源
移
轉
工
具
;
但
當
知
道
這
套
制
度
，
亦
是
政
府
每
年
上
千
億
元
支

出
的
管
道
時
三
體
兩
面
)
，
許
多
人
會
感
到
驚
訝
。
若
我
們
想
知
道
有
關
社

會
性
福
利
支
出
，
以
及
對
經
濟
及
特
定
群
體
(
例
如
身
心
障
礙
者
)
的
總
衝

擊
效
果
，
則
上
述
一
體
兩
面
事
實
的
認
識
是
必
要
的
。
此
種
內
含
(
隱
藏
)

在
祖
稅
結
構
中
的
政
府
支
出
(
的
胃
口
去
品
質o
m
E
B
)
，
我
們
稱
之
為
「
稅
式

支
出
」
(
[
豆
豆
胃
口
已
戶
門
口
門
凹
的
)
。
雖
然
，
一
般
民
泉
看
不
清
楚
其
影
響
過
程
，

但
效
果
卻
是
存
在
的

。

無
論
就
學
理
或
實
務
而
昔
日
，
我
們
知
道
稅
式
支
出
之

特
性
真
有
所
得
逆
分
配
之
現
象
。
同
時
在
保
障
屬
性
上
，
屬
於
生
活
品
質
保

障
範
圈
。
因
此
，
就
資
源
配
置
之
優
先
性
而
言
，
本
文
建
議
可
考
慮
取
消
，

或
配
套
加
以
修
改
較
為
妥
當
。

由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津
貼
與
身
心
障
礙
者
所
得
稅
申
報
特
別
扣
除
額
之
規

範
'
性
質
上
非
常
相
近
，
均
屬
於
生
活
品
質
保
障
(
或
生
活
水
準
結
構
性
調

整
)
之
政
策
導
向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財
政
上
同
時
補
助
，
有
重
複
之
嫌
。
本
文

建
議
下
列
二
種
方
式
處
理.. 

H
取
消
障
礙
者
津
貼
發
放
，
同
時
將
所
得
扣
抵

改
採
稅
額
扣
抵
方
式
(
扣
抵
金
額
與
障
礙
程
度
連
動
)
;
或
叫
取
消
稅
式
支
出

之
規
定
，
同
時
則
保
留
障
礙
者
津
貼
制
度
。
為
配
合
行
政
院
口

u
老
人
津
貼

政
策
的
實
施
，
本
文
認
為
方
式
的
H較
方
式
甘
為
佳
。
如
此
，
增
加
政
府
財
政

收
入
部
分
，
將
移
往
(
或
調
高
)
弱
勢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活
補
助
費
之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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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「
現
金
給
付
」
與
「
實
物
給
付
」
補
助
之

差
異
比
較

政
府
在
社
會
福
利
相
關
補
助
款
使
用
性
質
之
差
異
性
(
亦
即
究
竟
是
一

般
性
質
使
用
的
補
助
或
特
定
用
途
補
助
)
，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而
言
，
意
涵
著
不
一

同
之
福
利
水
準
;
對
總
體
經
濟
層
面
，
則
意
涵
著
不
同
之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與

3呵。

資
源
配
置
等
影
響
。
本
文
將
以
不
同
用
途
別
之
補
助
款
，
亦
即
「
現
金
給
付
」
1

與
「
寶
物
給
付
」
'
說
明
前
述
各
項
效
果
的
差
異
性
。
一

圖
二
代
表
某
一
特
定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資
源
配
置
情
形
。
其
中
，
橫
座
標

衡
量
身
心
障
礙
有
關
資
源
，
縱
座
標
則
衡
量
其
他
資
源
。
包
直
線
代
表
身
心

障
礙
者
之
預
算
線
(
亦
即
代
表
身
心
障
礙
者
所
能
掌
控
各
種
資
源
的
數
量
組

合
)
，
而
王
一
以
及E
N則
代
表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對
福
利
與
其
他
資
源
組
合
之
肘

無
差
異
偏
好
曲
線

。

在
接
受
政
府
障
礙
福
利
補
助
款
之
前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對
鹹

資
源
配
置
的
選
擇
均
衡
位
置
在
開
點
。
換
言
之
，
在
效
用
(
福
利
)
最
大
化
九

情
況
下
，
其
資
源
合
理
分
配
情
況
為
享
有
之
其
他
財
貨
數
量
為
兒
，
障
礙
福
什

利
數
量
為
8

。
如
果
政
府
所
發
放
障
礙
福
利
(
一
般
用
途
)
補
助
款
之
金
額
年

為
島
，
則
身
心
障
礙
者
所
面
臨
之
預
算
線
向
上
調
整
為
咽
。
(
亦
即
可
支
配
更
肛



多
資
源
)
，
而
新
的
福
利
財
貨
均
衡
組
合
成
為
何
點
。
顯
然
的
，
補
助
款
帶

給
身
心
障
礙
者
福
利
水
準
增
加

(
E
N
無
異
曲
線
位
置
高
於
r
r
曲
線
)
，
其

他
資
源
的
消
費
量
增
加
白
，
同
時
分
配
障
礙
福
利
資
源
的
數
量
也
增
加
畏
。

G 

1] 

" 

O KB D 

其
他
資
源

F 

C 

身心障礙資源

圖二:障礙福利一般用途(現金給付)補助款之經濟效果

就
此
而
昔
日
，
政
府
之
一
般
性
現
金
給
付
補
助
款
數
量
(
例
如
障
礙
津
貼
)
，
將
斟

等
於
所
增
加
之
其
他
資
源
以
及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資
源
數
量
之
和
，
且

H
g
+

發

曳
。
展

季

特
定
用
途
補
助
款
相
對
而
言
，
其
效
果
等
於
降
低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財
貨
刊

之
使
用
價
格
。
由
於
特
定
補
助
款
(
實
物
給
付
)
指
定
其
用
途
於
身
心
障
礙
娣

福
利
資
源
方
面
，
因
此
，
預
算
線
由
包
往
外
接
轉
成
這
。
從
圖
三
中
，
說
寸

明
身
心
障
礙
者
在
接
受
政
府
實
物
給
付
之
前
，
其
資
源
配
置
的
均
衡
點
為
開
期

點
。
接
受
補
助
款
後
，
其
均
衡
點
移
轉
至
門
點
。
對
政
府
而
言
，
其
相
當
於

寶
物
給
付
補
助
款
的
成
本
以
其
他
資
源
衡
量
，
相
當
於
門
的
數
量
。
但
就
身

心
障
礙
者
而
言
，
其
數
量
相
當
於
轉
換
成

2

其
他
資
源
以
及
自
障
礙
資
源
一

數
量
，
亦
即
內
的
A
Z
+
胃
。
雖
然
從
圈
中
門
均
衡
點
告
訴
我
們
，
其
他
資
源

4
qu 

及
障
礙
資
源
的
數
量
，
均
因
獲
得
特
定
補
助
款
而
增
加
。
情
況
與
前
述
一
般
l

用
途
現
金
給
付
補
助
款
類
似
，
但
是
並
非
所
有
情
況
皆
是
如
此
。
因
為
現
金
一

給
付
補
助
款
的
實
施
僅
有
「
所
得
」
效
果
，
而
實
物
給
付
補
助
款
卻
同
時
具

有
「
所
得
」
效
果
與
「
代
替
」
效
果
(
相
對
價
格
改
變
所
引
起
)
。
在
特
定
補

助
款
情
況
下
，
障
礙
福
利
資
源
與
其
他
資
源
之
相
對
使
用
價
格
發
生
變
化
。

當
價
格
改
變
所
引
起
之
代
替
效
果
大
於
所
得
效
果
時
，
其
他
資
源
的
配
置
數
併

量
反
而
可
能
減
少
。
圖
中
〉

0
月
虛
線
代
表
障
礙
福
利
資
源
使
用
價
格
下
跌
滅

時
，
均
衡
點
的
移
動
軌
跡
。
而
虛
線
形
狀
呈
拋
物
線
代
表
著
，
特
定
補
助
款
蚓

(
實
物
給
付
)
不
斷
增
加
，
所
產
生
代
替
效
果
與
所
得
效
果
相
對
變
化
所
致
。
什

在
。
點
的
左
邊
代
表
補
助
款
的
發
放
，
僅
增
加
障
礙
福
利
資
源
數
量
，
其
他
年

資
源
反
而
減
少
(
代
替
效
果
大
於
所
得
效
果
)
，
而
在
。
點
的
右
邊
，
則
兩
種
肛



福
利
財
貨
同
時
增
加
。
換
言
之
，
當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資
源
數
量
較
少
時
，
身

心
障
礙
者
的
效
用
(
福
利
)
水
準
'
因
補
助
款
的
發
放
增
加
有
限
。
而
身
心

障
礙
福
利
數
量
增
加
到
某
一
程
度
後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效
用
水
準
'
將
因

R 

1, 

其
他
資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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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定
補
助
款
而
大
幅
提
升
。

身心障礙資源

區三:障礙福利特定用途(實物給付)補助款之經濟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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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四
代
表
兩
種
不
同
給
付
制
度
下
，
政
府
政
策
成
本
之
差
異
。
其
中
開

ι↑

點
表
示
實
施
前
均
衡
點
，

F

代
表
實
施
特
定
補
助
款
(
實
物
給
付
)
後
之
均
肛

m …… 

w … 

C 

O 

其
他
資
源

圓四:現金給付與實物給付補助款之成本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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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
點
，
開
=
則
代
表
一
般
補
助
款
(
現
金
給
付
)
之
均
衡
點
。
為
易
於
比
較
分

析
，
因
此
在
圓
形
中
兩
種
補
助
款
，
均
提
供
同
樣
數
量
之
障
礙
福
利
資
源

。
曰
:
但
是
對
政
府
而
言
，
其
補
助
款
成
本
，
在
一
般
補
助
款
情
況
下
為
問
司
的
，

在
特
定
補
助
款
情
況
下
則
為
伊
的
。
顯
然
，
為
達
既
定
障
礙
福
利
資
源
數
量

的
前
提
下
，
特
定
補
助
款
較
能
節
省
政
府
之
財
政
支
出
，
其
節
省
之
經
費
為

F
F
o

換
言
之
，
指
定
用
途
特
定
補
助
款
之
財
政
成
本
較
低
。
就
目
前
政
府

財
政
困
難
的
情
況
下
，
特
定
障
礙
福
利
用
途
之
補
助
款
，
值
得
我
們
考
慮
。

不
過
就
身
心
障
礙
者
本
身
所
感
受
之
效
用
(
福
利
)
水
準
而
言
，
現
金

給
付
補
助
款
卻
較
實
物
給
付
補
助
款
為
佳
。
圖
五
中
F
的
代
表
補
助
金
額
。

由
於
月
2
與
區
兩
條
預
算
線
平
行
，
因
此
間
司
同
刊
出
司
的
。
在
相
同
之
補
助
金
額

下
，
特
定
補
助
款
均
衡
點
為
伊
較
一
般
補
助
款
開
3
均
衡
點
效
用
為
低
(
無
異

曲
線
位
置
不
同
;
三

V
7
)
。
同
時
，
在
一
般
補
助
下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租
稅

負
擔
率
為
主
\
章
，
也
比
特
定
補
助
下
的
負
擔
率
否
已
〉
為
低
。
由
於
特
定

補
助
下
，
障
礙
福
利
資
源
之
單
位
價
格
較
低
，
因
此
身
心
障
礙
者
選
擇
較
多

的
障
礙
福
利
財
貨
(
。
可
大
於
8
)
。
故
就
達
成
特
定
障
礙
福
利
資
源
數
量
政

策
面
而
言
，
效
率
較
佳
。
但
是
就
身
心
障
礙
者
運
用
補
助
款
自
由
度
而
言
，

一
般
補
助
款
較
佳
，
往
往
更
能
提
高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福
利
水
準
(
較
高
的
亡

無
異
曲
線
)
。

玲
、
代
結
論

其
他
資
源

身心障礙資源、
卸fN B D Q P 

圖五:現金給付與實物給付補助款之福利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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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丈
主
要
在
討
論
障
礙
福
利
資
源
之
合
理
配
置
問
題
。
在
福
利
人
口
群
十

中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是
屬
弱
勢
族
群
之
一
。
礙
於
先
天
或
後
天
之
障
礙
，
讓
他
年

們
較
一
般
人
缺
乏
競
爭
優
勢
。
於
是
透
過
適
切
的
福
利
提
供
，
創
造
一
個
較
肛

O 



為
公
平
合
理
的
競
爭
環
境
是
必
要
的
。
保
障
其
基
本
生
活
，
讓
身
心
障
礙
者

能
從
依
賴
者
的
角
色
，
轉
變
成
為
自
主
者
、
生
產
者
的
角
色
。
並
且
能
以
自

身
的
力
量
，
自
己
獨
立
自
主
的
生
活
，
成
為
現
階
段
社
會
福
利
重
要
的
課
題

之
一

每
一
個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之
良
蔽
，
攸
關
於
每
一
位
家
庭
成
員
的
生
活
品

質
與
發
展
。
一
旦
家
中
任
何
一
個
人
發
生
任
何
重
大
變
化
時
，
家
庭
往
往
會

面
臨
「
斷
炊
」
或
「
崩
熬
」
(
σ己
『
口
O
Z
己
的
解
體
危
機
。
尤
其
，
身
心
障
礙

者
家
庭
常
常
有
許
多
額
外
花
費
，
往
往
對
家
庭
生
活
經
濟
狀
況
的
維
持
，
有

很
大
的
衝
擊
和
影
響
。
根
據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調
查
報
告
(
一
九
九
六
，
二

O

O

一
)
，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，
在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
至
八
十
九
年
這
段
期
間
變
化
，
家
庭
平
均
每
月
「
收
支
平
衡
」
者
，
由
二
七
﹒

七
二
%
擴
增
為
四
四
﹒
七
八
%
;
「
收
入
大
於
支
出
」
者
，
由
二
七
﹒
五
九
%

大
幅
減
為
九
﹒
O
七
%
;
而
「
支
出
大
於
收
入
」
者
變
化
較
小
，
由
四
四
﹒

六
九
%
略
增
為
四
六
.
一
五
%
。
可
以
說
，
幾
乎
半
數
身
心
障
礙
者
家
庭
，

是
過
著
入
不
敷
出
的
生
活
。

台
灣
身
心
障
礙
者
經
濟
保
障
制
度
，
在
當
前
社
會
的
環
境
中
，
確
實
有

其
迫
切
需
要
性
。
但
現
行
相
關
措
施
包
括
生
活
補
助
、
養
護
補
助
、
醫
療
費

用
補
助
、
保
險
費
補
助
、
就
業
補
助
、
就
學
補
助
、
租
金
補
助
、
租
稅
減
免

等
，
呈
現
一
種
分
別
獨
自
規
劃
現
象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在
制
度
建
制

的
同
時
，
我
們
不
能
忽
略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有
關
經
濟
保
障
各
項
補
助
之
整
體

架
構
，
以
及
相
關
措
施
間
之
協
調
配
合
關
係
。
目
前
我
國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經

濟
保
障
制
度
，
呈
現
多
元
且
不
一
致
現
象
。
除
了
已
實
施
低
收
入
身
心
障
礙

者
生
活
補
助
、
中
低
收
入
戶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活
補
助
，
普
及
式
身
心
障
礙
者
斟

津
貼
(
台
北
市
)
外
，
尚
有
遍
及
教
養
、
醫
療
、
教
育
、
就
業
、
交
通
等
各
發

式
各
樣
二
十
餘
種
類
補
助
。
同
時
，
另
規
劃
中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，
尚
有
重
殘
級

以
上
身
心
障
礙
年
金
給
付
，
重
殘
以
上
身
心
障
礙
津
貼
等
等
。
在
目
前
整
體
刊

經
濟
環
境
不
好
，
資
源
不
易
大
幅
擴
張
的
狀
況
下
，
提
高
障
礙
資
源
使
用
的
林

效
率
性
和
公
平
性
顯
得
非
常
重
要
。
寸

社
會
保
險
之
障
礙
給
付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活
補
助
及
身
心
障
礙
者
津
貼
期

三
者
，
其
功
能
均
與
所
得
保
障
之
確
保
相
關
連
。
但
其
所
發
揮
的
功
能
，
所
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截
然
不
同
。
障
礙
給
付
重
在
「
預
防
貧
窮
」
;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
活
補
助
，
重
在
「
救
助
貧
窮
」
。
因
此
，
二
者
之
間
真
有
功
能
的
替
代
與
銜
接
一

的
效
果
。
屬
於
社
會
津
貼
性
質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津
貼
，
其
保
障
的
功
能
與
「
貧

7
n4U 

窮
」
的
預
防
或
消
除
，
較
無
直
接
明
顯
的
關
係
。
我
們
知
道
，
「
津
貼
」
的
本

1

質
為
「
補
償
」
(
屬
於
一
種
結
構
性
的
差
異
調
整
)
，
其
性
質
視
為
「
權
利
」
。
一

換
言
之
，
其
較
類
似
社
會
保
險
，
其
擁
有
權
，
不
可
被
剝
奪
。
社
會
保
險
之

保
險
給
付
，
為
一
種
「
繳
費
」
而
獲
得
的
「
權
利
」
;
社
會
津
貼
則
囡
「
身
分

(
體
)
結
構
差
異
」
而
獲
得
「
權
利
于
二
種
制
度
並
存
，
不
相
衝
突
。
其
與

社
會
救
助
之
銜
接
，
在
於
領
取
身
心
障
礙
津
貼
，
當
津
貼
併
入
所
得
計
算
之
拼

後
，
而
其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仍
在
貧
窮
線
以
下
者
，
則
以
社
會
救
助
措
施
補
其
民

國

不
足
。
九失
能
老
人
及
身
心
障
礙
者
為
社
會
中
弱
勢
的
一
群
，
需
要
有
長
期
照
顧
→

的
多
元
化
服
務
，
及
基
本
生
活
保
障
的
經
濟
安
全
措
施
。
就
殘
盟
所
熟
悉
的
年

身
心
障
礙
者
而
言
，
其
平
均
餘
命
較
一
般
人
短
，
經
濟
生
活
較
一
般
人
窘
困
肛



等
情
況
。
因
此
身
心
障
礙
者
依
其
障
礙
情
況
發
生
，
會
較
一
般
人
多
出
醫
療
、

教
育
、
復
健
、
照
顧
及
輔
真
製
作
等
費
用
之
支
出
。
若
試
著
將
各
項
補
助
加

以
簡
併
合
一
，
在
目
前
情
況
並
不
很
恰
當
。
就
此
而
昔
日
，
本
文
主
張
多
元
化

的
保
障
體
系
。
其
次
，
有
關
生
存
權
保
障
的
各
項
現
金
給
付
，
考
量
之
背
景

因
素
並
不
相
同
。
因
此
，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而
言
，
基
本
工
資
作
為
社
會
救
助

各
項
給
付
加
總
上
限
之
規
範
並
不
合
理
。
換
言
之
，
不
同
財
務
補
助
均
有
其

特
殊
之
考
量
。
惟
，
各
項
現
金
給
付
之
合
理
水
準
為
何
?
例
如
，
年
齡
是
否

會
影
響
生
活
費
用
等
因
素
，
將
來
可
進
一
步
再
探
討
。

由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津
貼
，
與
身
心
障
礙
者
所
得
稅
申
報
特
別
扣
除
額
之

規
範
'
其
在
財
務
給
付
性
質
上
非
常
相
近
。
我
們
知
道
，
稅
式
支
出
與
津
貼

發
放
除
了
重
複
之
嫌
外
，
同
時
就
資
源
配
置
公
平
性
而
言
，
有
明
顯
的
負
面

效
果
(
尤
其
是
稅
式
支
出
部
分
)
。
因
此
，
如
能
將
此
部
分
資
源
(
稅
額
扣
抵
)

移
往
弱
勢
者
生
存
權
的
保
障
，
則
更
能
提
高
身
障
者
資
源
配
置
的
公
平
性
與

效
率
性
，
此
乃
本
文
的
主
張
。
惟
'
有
關
身
心
障
礙
特
別
扣
除
額
規
定
行
之

多
年
，
主
要
目
的
在
彌
補
因
為
障
礙
所
額
外
支
出
的
費
用
，
以
保
障
身
心
障

礙
者
適
當
的
生
活
品
質
。
因
此
，
就
政
治
面
與
財
政
面
可
行
性
考
量
，
本
文

建
議
短
期
而
言
，
維
持
原
狀
，
並
將
稅
式
支
出
改
為
定
額
扣
抵
較
為
恰
當
。

(
本
又
作
品
唱.. 

主
互
為
固
立
中
五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所
教
授
;
周
廈
一
方
為
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財
政
家
教
授

•• 

會
一
骨
覽
為
固
立
中
瓦
文
學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
所
博
士
班
研
究
生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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